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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2740.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中央企业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

事项的补充通知(国资厅发评价[2007]60号)各中央企业： 为推

动中央企业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（以下简称新准则）工作

，我们对部分企业试点过程中普遍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

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企业应当加强内部退休人

员支出管理，按规定从严审核内部退休计划；在首次执行日

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内部退休人员支出不得进行追溯调整

。 （一）在首次执行日，企业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-职

工薪酬准则》对内部退休人员支出确认预计负债并进行追溯

调整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 1.内部退休计划在首次执行日之

前已经过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批准并已实施，不包括

在首次执行日之后批准实施的内部退休计划； 2.内部退休人

员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或者工龄已满30年的企业职工；

3.内部退休人员支出仅包括自首次执行日至法定退休日企业

拟支付给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按规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。 

（二）在首次执行日，企业如申报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

内部退休人员支出，应当同时提供详细的内部退休计划、人

员清单、费用项目、补偿标准、折现率等相关材料，并由会

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经济鉴证说明；国资委将依据企业申报

材料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进行审核确认。 二、企业承担

的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应当按照新会计



准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承担的离退休职工其他支出（如统

筹外费用等），不应当作为辞退福利确认预计负债。 三、企

业应当加强职工福利费和工资总额管理，严格控制人工成本

增长幅度，按规定使用应付福利费余额和应付工资余额，不

得随意扩大职工福利费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。 四、企业

应当根据新准则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指标解释口径编报《中央

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期初数申报表》及报表重要项目说明，

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报国资委审核认

定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应包括报告正文和相

关附表及附件。专项审计报告中应当重点披露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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